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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十四條訂定之，本校學生轉系，除教育法令別有規定外，悉 

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讀學系與其興趣不合時，得申請轉系，以二次為限。 

第三條    學生依學校公告期限提出轉系申請。 

第四條    申請轉系學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操行成績必須在七十分以上。 

二、修業滿一年之在學學生(延畢生除外)得轉各學系相當或降低之年級。 

三、申請轉系之當學期及前一學期，須修習原學系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至少三分

之二學分 (不得退選)。 

四、轉入學系要求條件。 

第五條    學生轉系，須受下列規定人數之限制： 

一、轉出人數以不超過各該班原有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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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入人數在不影響教學原則下，以不超過原核定招收新生名額加二成為度。

轉入人數如超過本款規定，則以學業成績擇優決定之。 

第六條    下列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經保送者（不含個人申請入學者）。 

三、延長修業年限者。 

第七條    轉系學生應至教學務系統填妥轉系申請書，如發現重複申請者，取消其轉系申請。

申請表填妥後送交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彙辦。 

第八條    轉系以書面審查為之，書面審查內容由各學系訂定，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

公告周知。 

轉系事宜由本校轉系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本委員會由校長、教務

長、有關學院院長、學系主任、註冊課務組長、進修推廣組組長組成之，並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 

第九條    轉系經審查通過或不通過者，均由註冊課務組（進修推廣組）公告周知。未經通 

過者，仍回原系級肄業。 

第十條    凡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再行請求回原系肄業。 

第十一條  轉入學生，須修畢轉入學系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方准畢業。 

降級轉系者，其應修之科目及學分，依轉入年級學生的入學學年度之規範為之。

其重複修習之年限，不計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 

第十二條  轉系學生應補修之科目學分，由各學系指定專人輔導其選課。 

第十三條  參加轉系考試學生，應繳交審查費，審查費另公告之。 

第十四條  日間部、進修推廣部學生不得互轉。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109 學年第 2 學期起申請適用) 


